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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与长盈精密等共同对外投资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潮州

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环集团”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等有关规定，对三环集团终止与长盈精密等共同对外投资事项发

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概述 

（一）2017 年 2 月 14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与长盈精密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长盈精密签订

《关于合作成立合资公司的框架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4 日

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 

（二）2017 年 4 月 14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长盈精密共同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深圳市长盈精

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盈精密”）、深圳市百川榕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百川榕”）签署《关于合资成立潮州三环长盈新材有限

公司的协议书》，公司与长盈精密、潮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潮

民投”）、百川榕签署《关于合资成立东莞长盈三环陶瓷技术有限公司的协议书》

以及《关于合资成立潮州中瓷技术有限公司的协议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截至目前，潮州三环长盈新材料有

限公司、东莞长盈三环陶瓷技术有限公司和潮州中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合

称“合资公司”）已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手续。 

（三）2017 年 7 月 17 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合资公司出资时间的议案》，同意对合资公司各出资方的出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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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截

至目前，合资公司各出资方尚未实际出资。 

（四）公司于 2017 年 9 月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与长盈

精密等共同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与长盈精密等共同对外投资事项。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日，公司与长盈精密、潮民投、百川榕共同签署了《终止合作协议书》。 

二、《终止合作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潮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深圳市百川榕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协议主要条款 

1、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关于合作成立合资公司的框架协议》、《关

于合资成立潮州三环长盈新材有限公司的协议书》、《关于合资成立东莞长盈三环

陶瓷技术有限公司的协议书》、《关于合资成立潮州中瓷技术有限公司的协议书》、

《<关于合资成立潮州三环长盈新材有限公司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关于合

资成立东莞长盈三环陶瓷技术有限公司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关于合资成

立潮州中瓷技术有限公司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等各方共同签署的关于设立及

运营潮州三环长盈新材料有限公司、潮州中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及东莞长盈三环

陶瓷技术有限公司的相关文件（以下合称“原合同”）。 

2、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注销东莞长盈三环陶瓷技术有限公司和潮州三环

长盈新材料有限公司，东莞长盈三环陶瓷技术有限公司的注销手续由甲方负责办

理，潮州三环长盈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注销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各方应予以配合。 

3、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甲方将持有的潮州中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44%的

股权（对应 70,400,000 元人民币出资额，其中，认缴出资额 70,400,000 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0 元人民币，未缴出资额 70,400,000 元人民币），无偿转让给乙方，

乙方同意受让该股权，其中未缴出资额 70,400,000 元人民币由乙方承担出资义



3 

务；同意丁方将持有的潮州中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5%的股权（对应 8,000,000

元人民币出资额，其中，认缴出资额 8,000,000 元人民币，实缴出资额 0 元人民

币，未缴出资额 8,000,000 元人民币），无偿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股权，

其中未缴出资额 8,000,000 元人民币由乙方承担出资义务。 

4、潮州中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各方应予

以配合。 

5、甲方、丁方保证其转让给乙方的潮州中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是甲方、

丁方合法所有的股权，甲方、丁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丁方保证对所转让

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或其他权利负担，并免遭任何第三方的追索。否则，

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丁方承担。 

6、自潮州中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后，甲方、丁方在

潮州中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转由乙

方享有与承担。 

7、潮州中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依法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后，乙方、丙方

按公司章程及双方约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 

8、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东莞长盈三环陶瓷技术有限公司设立、运营、清

算及注销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潮州三环长盈新材料有限公司设立、运

营、清算及注销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潮州中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三、终止合作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各方企业文化的融合需要较长的时间，难于适应手机市场的快速变化，

为提高管理决策效率，经公司与其他出资方友好协商，决定终止履行原合同。公

司与其他出资方就合资公司的设立、合资协议的履行及终止不存在任何纠纷及争

议。 

公司将与长盈精密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继续发展智能终端和智能穿戴产品

陶瓷外观件，发挥公司在先进陶瓷材料行业的技术、规模化生产方面的优势，为

市场提供更优质的产品。 

四、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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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7 年 9 月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与长盈精密等

共同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与长盈精密等共同对外投资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经核查，公司本次终止与长盈精密等共同对外投资事项，

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终止与长盈精密等共同对外投资事

项。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终止与长盈精密等共同对外投资事项，有利于优

化公司组织结构，降低管理成本，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终止与长盈精密等共同对外投资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上述信息披露文件、相关协议、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

见，对公司履行的程序等事项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终止与长盈精密等共同对外投资的事项符合公

司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事

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

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上述事项尚需经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在审议相关议案时须回避表决。本保荐机构同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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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终止与长盈精密等共同对外投资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黄钦亮                        彭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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